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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申訴與調查之程序 

研究計畫案完成後，若有發現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倫審會應立即請監委會展開

調查，調查結果提送倫審會作成決定後十四日內，通報計畫執行機構及中央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，並以書面通知計畫主持人： 

一、 研究參與者發生嚴重晚發性之負向狀況； 

二、 有違反法規或計畫內容之情事； 

三、 嚴重影響研究參與者權益之情事。 

另外，依據監委會設置要點第五、六點規定，監委會如遇以下但不限之情況，

得對於執行中或已完成之計畫案進行調查，必要時得實地訪查計畫執行地點、研

究參與機構、或是研究參與者： 

一、 本治理架構行政辦公室通報有人類研究參與者申訴案； 

二、 本治理架構行政辦公室接獲疑似侵害研究參與者權益之檢舉案； 

三、 倫審會定期追蹤審查結果之通知案； 

四、 計畫執行機構或經費補助單位之請求案； 

五、 教育部或其委託查核組織之要求。 

上列任一情況，本治理架構行政辦公室人員應填寫「研究參與者陳情、申訴

或調查紀錄表」，且應報告倫審會主委以確認申訴案能否成立，以及是否需採取

緊急措施或要求計畫案暫停執行，等待調查。 

相關申訴與調查處理方式及程序如下： 

◼ 倫審會： 

一、 緊急措施： 

1. 主委如評估應立即採取緊急措施，得先行指示相關人員處理後，向校

長或委託審查學校研發處報告且通知監委會，並在近期召開的審查會

議上報告備查； 

2. 如評估不需採取緊急措施，得與計畫主持人討論可行的修正或補救方

案後，再通知監委會列為追蹤審查的實地訪查名單，並在近期召開的

審查會議上報告備查。 

二、 暫停執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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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如評估計畫案有暫停執行之必要，應立即召開審查會議，以決議是否

應向校長或委託審查學校研發處提報計畫案應暫停執行之建議，並通

知監委會介入調查； 

2. 如評估計畫案毋須暫停執行，應在近期召開的審查會議報告備查。 

◼ 監委會： 

一、 對於倫審會所採取的緊急措施，得事後調查計畫案之研究權益相關人
員（包含訪談研究參與者），以評估該措施成效，並在諮詢倫審會主委

後，研擬出類似案件未來較佳的緊急處置原則。 

二、 對於計畫主持人所採取的修正或補救方案，得追蹤調查該方案施行成
效，並將結果告知倫審會，以作為倫審會是否縮短計畫案的定期追蹤

審查期限，以及接受計畫主持人再申請新案審查之參考。 

三、 監委會得依據人體法、教育部或相關經費補助單位的法令規定，對於
計畫案進行調查，調查結果提送倫審會作成是否須暫停執行且限期改

善、或終止研究等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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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日期 版本 通過會議 
102 年 07 月 18 日 1 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
105 年 09 月 26 日 2 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
107 年 12 月 17 日 3 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

 


